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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工程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1  设计概要 

1.1 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荷城街道富恒路南侧(广德路一 499 县道)排水工程项目，项目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高

明区荷城街道富湾片区范围内，道路呈东西走向，西起广德路，东止恒昌路。本次排水设计目的

是为了解决道路南侧地块排水问题。 

本次设计内容为雨水工程和污水工程，排水体制采用分流制。 

1.2 现状概况 

现状有一段水泥路，其余为草地，周边有工厂、村民住宅、农田和鱼塘等，周边无现状河涌，

整体坡度平缓、空旷。现状主要有输油管线、10KV 电力管线、低压架空电线、DN1000 污水管线、

DN200 给水管线等。 

2  设计依据、规范及标准 

2.1 设计依据 

（1）《佛山市高明区 GM-A-02-02 编制单元（荷城街道富湾湖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雨 

水工程规划图； 

（2）《佛山市高明区 GM-A-02-02 编制单元（荷城街道富湾湖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污 

水工程规划图； 

（3）《高明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规划》（2017 年，9 月） 

（4）《佛山市高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要求加强排水管网建设质量监管的函》（明 

建水函〔2021〕205 号）； 

（5）《佛山市禅城区道路排水检查井盖、座和井口内安装的防坠网及水箅子材料技术标准 

要求的建议》； 

（6）《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交通运输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 

施工方案编制和评审工作指南(2017 版)>的通知》(佛交[2017]387 号)； 

（7）业主提供的相关资料及意见。 

（8）测量物探和地形图； 

2.2 采用的施工规范、规程和工程验收标准 

（1）《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  

（2）《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2018） 

（3）《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2012）； 

（4）《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 ； 

（5）《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  

（6）《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2002）；  

（7）《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 50069-2002）；  

（8）《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GB/T 11836-2009）； 

（9）《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2008) ；  

（10）《检查井盖》（GB/T 23858-2009）； 

（11）《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镇建设部分，2013 版）；  

（12）《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 年版）；  

（13）《佛山市禅城区道路检查井设计指引》 ； 

（14）《广东省城镇排水管网设计施工及验收技术指引(试行)》； 

（15）《佛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0 年修编版）（佛山市自然资源局，2021 年）； 

（16）其它相关的国家现行施工规范、规程和验收标准。   

3  设计尺寸、标高及坐标系统 

（1）设计尺寸：本工程尺寸除管径、井径以毫米计外，其余均为米计； 

（2）设计标高：本工程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设计坐标：本工程坐标系统采用佛山市 2000 坐标系。 

4  雨水工程 

4.1 布置原则 

本着充分利用现状并根据规划水系进行合理分区，根据分散和直接的原则，保证雨水管渠以

最短路线、较小管径把雨水排出。雨水管渠沿规划道路铺设，雨水尽可能采用自流方式排放，避

免设置雨水泵站。 

结合路网走向、内河涌的分布，本项目雨水管道系统采用分散式排水，就近自流排入现状排

水管渠。 

4.2 汇水面积划分原则 

结合地形、路网、排水管线规划走向及河涌水系进行汇水面积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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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雨水管道系统计算 

雨水管网根据雨水就近排入河涌进行设计，本工程设计雨水管道均采用重力流。 

（1）暴雨强度公式：  

2016 年编制的佛山市高明区单一重现期暴雨强度公式如下： 

q=3261.510/（t+8.589）0.677（P=5 年） 

式中：t—降雨历时（min），t=t1+t2； 

其中：t1—地面集水时间（min），地面集水时间 t1 是根据汇流面积内最远点距起点井距离、

地面坡度和地面覆盖情况而定，因此本次设计取 t1=10min； 

t2—管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2）雨水量计算公式： 

     Q＝ψ·F·q（L/s） 

式中: Q—流量（L/S）； 

q—暴雨强度（L/S ha）； 

ψ—综合径流系数，路面取 0.9，绿地取 0.15，综合径流系数取 0.65； 

F—汇水面积 （ha）。 
（3）水力计算公式流量： 

Q=AV（m
3
/s） 

流速：V=1/n×R
2/3
×i

1/2
 

水力半径：R=A/ｐ 

式中：n—粗糙系数，钢筋混凝土管采用 0.013； 

ｐ—湿周(m)；i—水力坡降。 

（4）雨水管渠水力计算，按均匀流满计算，即充满度 h／D 采用 1。 

（5）最小流速 Vmin＝0.75（m/s）；最大流速 Vmax=5（m/s）。 

4.4 雨水管道系统方案 

雨水方案应结合片区现状排水情况，结合远期规划，结合路网走向、内河涌的分布考虑。 

根据《佛山市高明区 GM-A-02-02 编制单元（荷城街道富湾湖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雨水

工程规划图，本项目范围内高富一路单侧敷设 DN1500 雨水管，由东往西排至广德路 BxH=2000x1500

雨水箱涵，最终排至河涌。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由于现状输油管敷设于远期道路中央分隔带下，若采用单侧敷设雨水管

道的方式，实施两侧地块预留井时需多次横穿输油管，对现状输油产生较大隐患，方案实施难度

大，可行性较小。综合考虑方案可行性，与业主确认后，本工程道路采用双侧布管敷设雨水管，

减小过路预留管对现状输油管的影响。另外目前高富一路仅实施了北侧 8m 机动车道，其余范围道

路还未实施，与业主沟通后，业主明确本次设计只考虑新建道路南侧雨水主管和预留管供地块排

水使用，雨水口和雨水口连接管暂不考虑；道路北侧雨水管由其它项目实施，不纳入本工程。 

综上，考虑到现状广德路现状雨水管管径和标高，本项目雨水设计方案在道路南侧设置

雨水管，管径 DN600~DN800，分段排往东西两侧，收集地块雨水后，排往广德路现状

DN1000 雨水管和恒昌路现状 DN800 圆管涵。 

雨水管道布置详见 PS-05《雨水平面图》。 

5  污水工程 

5.1 布置原则 

在管道设计时，应总体把握排水分区，用最短的路程，最适合的埋深把污水送入污水处理厂。

要求污水管不冲刷、不淤积、不溢流，流速太大，会损坏沟道内壁，流速太小，水中固体杂质要

下沉、淤积，降低沟道的输水能力，污水溢流危害大，污染环境，因此不允许溢流。生活污水和

工业废水及其淤积物在沟道中往往散发出有毒气体和可燃气体，会对养护工人造成危害，且可能

爆炸，为此，按非满流计算，剩余空间作为通风之用。 

5.2 污水管道系统计算 

（1）污水量指标： 

根据《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2018）规定，最高日城市综合用水的日变化系数宜采

用1.1-1.5，本工程取日变化系数取1.3，污水排放系数取0.9，地下水渗入水量为10%。 

（2）污水计算公式： 

Qs=(qo×F×Kz)/(24×3600) 

上式中:Qs—综合污水量(L/s) 

qo—污水面积比流量(m /(k ㎡·d)) 

F —服务面积(k ㎡) 

Kz —污水量总变化系数 

本工程范围内地块污水经市政污水管道收集后排向污水处理厂。其中道路沿线存在工业企业，

其产生的工业废水按照各企业自行处理的原则执行，由企业自行建设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处理后

达到《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的规定后方可排入市政污水管道，并由环保部门进行监测。 

（3）污水管道采用重力流，按非满流计算,设计充满度下流速不小于0.60m/s。 



荷城街道富恒路南侧(广德路—499 县道)排水工程项目                     PS-01 

3 

 

（4）粗糙系数n： 

钢筋混凝土管选取n=0.013。 

5.3 污水管道系统方案 

根据《佛山市高明区 GM-A-02-02 编制单元（荷城街道富湾湖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污水

工程规划图，本项目范围内高富一路双侧敷设 DN1000 污水管，排向由西往东，转输并收集两侧地

块污水后排至中心城区第四污水厂。 

结合周边道路排水情况，道路北侧已有现状 DN1000 污水管接至恒昌路现状污水管，最终排至

污水站。与业主沟通后，为解决道路南侧厂区污水排放问题，近期临时通过新建 DN400 污水管收

集南侧厂区污水，收集南侧地块污水后，自东往西排至广德路现状 DN600 污水管，最终通过北侧

现状 DN1000 污水管排至中心城区第四污水厂。 

污水管道布置详见 PS-07《污水平面图》。 

6  排水管材的选择 

本工程排水管道一般段采用钢筋混凝土管，当管径≥DN1200 时，采用Ⅱ级钢筋混凝土企口管，

滑动式橡胶圈接口；当管径＜DN1200 时，采用Ⅱ级钢筋混凝土承插管，承插式橡胶圈接口。 

钢筋混凝土管材应符合国家标准《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GB/T 11836-2009 的技术要求，  

管材按国家相关标准制作，并经出厂检验及格。供货商在供货前必须认真阅读本施工图，提

供的管材必须满足在车行道工况下和覆土深度的要求，供货前供货商必须提供整套的管道施工安

装手册和图集交由设计、监理及业主认可。管材到货后，必须进行抽检，交由权威的检测机构进

行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所有管材应严格保证质量，如因产品质量导致的施工问题应由厂

家负责。 

7  管道附属构筑物及管道基础 

7.1 排水检查井 

7.1.1 排水检查井 

本工程雨水、污水检查井采用钢筋混凝土检查井，排水检查井具体参考《钢筋混凝土及砖砌

排水检查井》（20S515）。检查井间距按照当地习惯间隔 30 米设置，预留井按照当地习惯间隔 60

米设置。 

在排水管道每隔适当距离的检查井和每一个预留井内设置沉泥槽，沉泥槽深度为 0.5 米。 

7.2 排水检查井井盖及雨水口的选用 

7.2.1 排水检查井井盖 

（1）排水检查井井盖 

行车路面下的检查井建议采用 700mm 重型球墨铸铁带铁链防盗井盖及支座，检查井盖承载能

力选用 D400 级（称重荷载不小于 400KN），非行车路面下的检查井建议采用轻型球墨铸铁带铁链

防盗井盖及支座。所有检查井（包括车行道、人行道）井盖应满足“四防一体”的要求，即防盗、

防坠、防噪声、防下沉的要求，同时应符合《佛山市禅城区道路排水检查井盖、座和井口内安装

的防坠网及水箅子材料技术标准要求的建议》中的相关规定，雨水检查井盖板应有“雨水”，污

水检查井井盖板应有“污水”字样。 

（2）为避免在检查井盖损坏或缺失时发生行人坠落检查井的事故，每个检查井安装内设旋转

式球墨铸铁防坠网，含球墨铸铁自带防坠网总重量应不小于 200kg。防坠落网需按国家相关标准制

作，并经出厂检验及格。供货商必须提供整套的施工安装手册和图集交由设计、监理及业主认可。

所有防坠落网应严格保证质量，如因产品质量导致的施工问题应由厂家负责。 

（3）机动车道下的铸铁井盖与其支座之间应设置橡胶及塑料垫圈，以减少振动。检查井盖的

选用应满足国标《检查井盖》（GB/T 23858）的要求。 

（4）图中地面标高仅供参考，施工时若发现井盖标高与路面标高不符，请按实际情况调整，

保证井盖与路面（或人行道）相平（非铺装地面处高出实际地面 5cm）为准。 

7.3 管道基础与沟槽开挖回填 

7.3.1 管道基础 

（1）地基基础 

本工程管道地基承载力要求：当管径＜DN1500 时，管道地基承载力下不小于 100KPa；管道≥

DN1500 时，管道地基承载力不小于 120KPa。当管道地基位于淤泥或淤泥质土层，不满足管道地基

承载力时，应在管道碎石垫层下方采用换填 50cm 片石处理方式，具体详见 SG-04《管道开挖及回

填大样图》，处理后方能进行管道施工。如现场不满足相应承载力要求时，应及时通知设计。开

挖时需根据现场地质、建设条件采用相应的开挖方式。 

（2）管道基础 

本工程钢筋混凝土承插管接口采用承插式橡胶圈接口，钢筋混凝土企口管接口采用滑动式橡

胶圈接口，具体应按照《市政排水管道工程及附属设施》第 5 页 4.6 节相关规定执行。本设计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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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混凝土管采用 120 度混凝土基础，混凝土基础每 20m 设置一个柔性接口，柔性接口部位的现浇

混凝土用变形缝分离。混凝土基础下设 20cm 的碎石垫层，垫层密实度应达到 90%。 

7.3.2 管道沟槽开挖 

（1）在管道施工前，应对物探资料所提供的地下管线及隐蔽物作进一步核查，方可开挖施工。 

（2）在开挖施工时，如遇到超出勘探结果的不良地基或软弱地基，应立即通知有关单位，及

时协商解决。 

（3）应制定土方开挖、调运方案和沟槽降水、支撑等安全措施。在地面上划出开挖轮廓线,

并对已有地下水管线或构筑物的位置做出标记,开挖时应请有关管理单位现场监督。 

（4）施工时做好周围民居及城市排水管道来水的排水工作，确保施工的正常进行。 

（5）沟槽开挖时应对沟壁进行支撑。沟槽开挖应遵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中 2.23 条和 2.24 条规定。 

（6）当采用机械挖槽时,应在设计槽底高程以上保留一定余量, 以避免超挖和挠动基底土,留

下余量由人工清挖。 

（7）排水管道基坑开挖土方严禁堆放在基坑附近，必须外运。 

（8）管道沟槽开挖时，现状路面支护开挖。 

（9）基础及回填见管道开挖断面图及基础大样图。 

（10）降低地下水位的方法，应根据该地区土层的渗透能力、降水深度、施工设备条件等选

定。地下水位应降至槽底最低点以下 0.5m，沟槽内不得积水，严禁在水中施工。 

（11）根据岩土专业对现场地质、建设条件分析，本工程管道沟槽支护开挖方式如下： 

1）当道路路基场地平整完成后，地面标高大于管顶标高 50cm 时，沟槽开挖面标高与平整地

面标高一致； 

2）当道路路基场地平整完成后，地面标高小于管顶标高 50cm 时，应在路基回填至管顶 50cm，

采用反开挖方式施工。 

3）新建路段沟槽支护开挖方式原则如下，本工程开挖面自现状路面开挖，具体开挖方式以

PS-06《雨水纵断面设计图》和 PS-09《污水纵断面设计图》上标注为准： 

①沟槽深度小于 2.5m，采用放坡开挖，开挖坡度应根据实际地质情况考虑，暂定为 1:0.5； 

②沟槽深度大于等于 2.5m，小于 3.5m 采用 6m 长拉森钢板桩支护； 

③沟槽深度大于等于 3.5m，小于 4.5m 采用 9m 长拉森钢板桩支护； 

④沟槽深度大于等于 4.5m，小于 5.5m 采用 12m 长拉森钢板桩支护； 

4）开挖时应严控制基底高程，应保留基底设计标高 0.2～0.3m 的原状土，待敷管前用人工开

挖至设计标，不得扰动基面。若局部超挖或发生扰动，应换填 10～15mm 天然级配砂石料，整平夯

实。 

5）沟槽开挖时应做好降水措施，防止槽底受水浸泡，措施可根据现场实际采用明沟排水法或

井点降水法等，做到干槽施工，将地下水降至槽底 0.5 米以下时方可进行管道铺设等其它工序。 

7.3.3 管道敷设及回填 

（1）管道敷设前必须按照产品标准进行外观检验，不符合标准的严禁下管敷设。 

（2）管道敷设时必须采用可靠的吊具，平稳下沟，不得与沟壁、沟底激烈碰撞，吊装应有两

个支撑点，严禁穿心吊。 

（3）在下管前应对管内进行清理，去除管内的污垢、杂物和浮绣。 

（4）下管时应平稳地下到沟底、垫稳，并避免下管时有泥土、砖石、砂浆等杂物的进入，严

禁让管道自由滚落和相互碰撞。 

（5）管道实施完毕，拉森钢板桩拔桩后，须注浆灌实。 

（6）埋管段管道回填用砂至管顶以上 0.5 米，管顶 0.5 米以上至路基底之间，采用素土分层

回填，管道沟槽开挖、回填的密实度及其它技术要求应满足《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中的相关内容的要求,并且素土回填压实度按地面或路面要求。 

8  质量检验 

（1）管道变形检验：当回填至设计高程后，在 12h 至 24h 内应测量管道竖向直径的初始变形

量，并计算竖向管道直径的初始变形率，不得超过管道直径允许变形率的 2/3。 

（2）回填土密实度检验：沟槽回填土密实度应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规定。回填土密实度要求见 SG-04《管道开挖及回填大样图》。 

9  管道的运输及存储 

（1）管材、管件在装卸、运输、堆放时，应轻抬轻放，严禁抛落、托滚和相互撞击。 

（2）管材成批运输时，用缆绳捆扎成整体，并固定牢固，缆绳固定处及管端宜用轻质材料妥

加保护。 

（3）管材、管件如需要长时间存放，应置于库房内；当露天堆放时，必须加以遮盖，防止曝

晒。 

（4）管材堆放高度不宜过高，叠放层数应根据不同管径按照制造厂家企业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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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管道严密性试验 

污水、雨污水合流管道及湿陷土、膨胀土、流沙地区的雨水管道，必须经严密性实验合格后

方可投入运行。 

污水、雨水管道及对其应构筑物应进行闭水试验。闭水试验应在管道填土前，并应在注满水

后经 24h 后进行。闭水试验水位应在试验管段上游管道内顶以上 2m；如不足 2m 可至上游检查井

口为止。一次试验不超过 5 个连续井段，试验管段长度不宜大于 500m。漏水量的试验时间，不小

于 30 分钟，具体做法按《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相关规定执行。 

11  竣工验收 

（1）管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必须在各分项、分部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后的基础上进行。 

（2）竣工验收时，应核对竣工验收资料进行必要的复验和外观检查。对管道的位置、高程、

管材规格和整体外观等，应填写竣工验收记录。 

（3）管道工程的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设计、监理和其它有关单位共同进行。验收合

格后，建设单位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文件资料立卷归档。 

（4）本工程雨、污水管建设完毕后，需全线进行 CCTV 检测。  

（5）项目竣工移交管时需提供闭水试验、压力试验及 CCTV 检测报告等相关资料。 

12  其他注意事项 

（1）施工前必须核实广德路段现状雨水、污水管标高，以确保雨水、污水能顺畅排入现状管

道，核实管道标高能否接入，如与设计图不符，应立即通知设计人员。 

（2）排水管道实施前应先根据设计管线平面布置图对现场进行调查，并与沿线管线单位进行

联系，加强对现状管线的保护，避免施工时对管线的破坏。 

（3）由于本工程在现状道路上实施，地下管线复杂，施工前就应对工程范围内所有管道进行

普查，施工单位应考虑该部分费用。 

（4）施工中如发现原设计未知雨、污水管时，区分雨、污水后，并将其接入新建对应排水系

统。并通知设计人员。 

（5）排水管道工程应按设计文件和施工图施工，变更设计应经过设计单位同意。 

（6）排水管道管材、管道附件等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并应具有出

厂合格证。 

（7）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劳动保护、防火、防爆、环境和文物

保护等方面的规定。 

（8）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 

（9）凡注有见 XX 标准图集号的图纸,相关单位应自备,不另发图。 

（10）发现图纸错、碰、漏及其它存在的问题及时与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取得联系，以便妥

善解决。 

（11）施工过程中，遇电塔基础及高压电杆，应注意支护，确保施工安全后，方可施工。 

（12）采用拉森钢板桩支护管段，当拉森钢板桩与过路架空电线、电缆冲突时，可考虑放坡

开挖，避免损坏电线电缆。 

（13）本图纸未表达清楚部分，参考国家相应规范。 

（14）单项图纸与本说明不符时,以单项图纸为准。 

（15）管线平面位置需得到规划许可后方能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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